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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0/2021_2022__E5_BB_BA_E

7_AD_91_E8_AE_BE_E8_c57_90792.htm 建筑形态是一种人工

创造的物质形态。建筑形态构成是在基本建筑形态构成理论

基础上探求建筑形态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为便于分析，把建

筑形态同功能、技术、经济等因素分离开来，作为纯造型现

象，抽象、分解为基本形态要素（点、线、面、体空），探

讨和研究其视觉特性和规律。建筑形态构成的要素主要分为

点、线、面、体四大要素。点有一定形状和大小，如体与面

上的点状物、顶点、线之交点、体棱之交点、制高点、区域

之中心点等。点的不同组合排列方式产生不同的表情。点在

构图中有积聚性、求心性、控制性、导向性等作用。线分实

存线和虚存线。实存线有位置、方向和一定宽度，但以长度

为主要特征；虚存线指由视觉心理意识的线，如两点之间的

虚线及其所暗示的垂直于此虚线的中轴线，点列所组成的线

及结构轴线等。线在构图中有表明面与体的轮廓，使形象清

晰，对面进行分割，改变其比例、限制、划分有通透感的空

间等作用。面分实存面和虚存面。实存面的特征是有一定厚

度和形状，有规则几何图形和任意图形；虚存面是由视觉心

理意识到的面，如点的双向运动及线的重复所产生的面感。

面在构图中有限定体的界限，以遮挡、渗透、穿插关系分割

空间，以自身的比例划分产生良好的美学效果，以自身表面

的色彩、质感处理产生视觉上的不同重量感等作用。面的空

间限定感最强，是主要的空间限定因素。体也有实体和虚体

之分。实体有长、宽、高三个量度。性质上分为线状体、面



状体、块状体；形状上分为有规则的几何体和不规则的自由

体，各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如方向感、重量感、虚实感等

。虚体（空间）自身不可见，由实体围合而成，具有形状、

大小及方向感，因其限定方式不同，而产生封闭、半封闭、

开敞、通透、流通等不同的空间感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